
购  销  合  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CC202107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青岛

供方：青岛海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需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电话：17660905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供需双方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，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以下报价都是含增值税发票。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
	1
	手持终端扫码系统

（含扫码解密检测系统）
	 HSYQ- Z100
	套
	1
	9800元

（含6%的软件服务类增值税专用发票）


以上价格含税含运费！

供方义务： 

供方向需方所提供之产品与客户要求的产品一致，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。

供方用以样品为准向需方供货。

供方按合同实际数量交付给需方。

供方有义务对本合同所涉及的内容保密，如无需方书面方式同意，供方不得将本合同条款向任何第三方透露。

扫描头及系统质保三个月。

需方义务：付款方式：

需方需在合同定立后付货款总额的100%元人民币RMB：  9800  人民币。

需方在收到货物的2天内需对货物进行检查，可将不良品与供方换货。

需求方有义务对本合同所涉及的内容保密，如无供方书面方式同意，需方不得将本合同条款向任何第三方透露。
四、发货时间：款到帐发货。

五、违约责任：

如果出现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或其附件的不履行或者不能充分履行，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违约方承担；如果出现双方违约，各违约方应当各自承担其违约造成的那部分责任。

六、其他：

本合同经供需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提交青岛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。

传真件视为正本。

需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方（盖章）：青岛海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: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

银行帐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帐号: 37101988227051072518

税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税号：91370214334035246N

承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人（签字）： 


1

